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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志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代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

律责任。 

一、股权代持形成过程 

1、2018年，挂牌公司、金全荣与鲁跃生、杜兰、庄香莲、俞如才签订《股

票认购委托协议》，具体的股份数量和金额如下： 

序号 
登记股

东 

实际股

东 

实际持

股数 

实际投

资金额

（元） 

实际持

股比例 

1 

金全荣 

鲁跃声 120,000 180,000.00 0.14% 

2 杜兰 200,000 300,000.00 0.23% 

3 庄香莲 120,000 180,000.00 0.14% 

4 俞如才 200,000 300,000.00 0.23% 

上述代持情况系公司于 2018 年 8 月启动的股票定向发行过程中形成的，

在本次新增股票发行中存在股权代持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与被代持人签订特

殊投资条款的情况未在《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披露的情形，具体特殊投资

条款如下： 

（1）2018年志诚教育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1800万元人民币。 

（2）2019年志诚教育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2600万元人民币。 

（3）志诚教育于 2020年 12月 13日前成功启动 A股或港股 IPO。 

若志诚教育未完成承诺业绩的 80%或未完成其他承诺，被代持人可要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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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按照被代持人认购数量对应投资成本*（1+8%*实际投资年数）的总价

款回购。 

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将代持股份转让至被代持人，股权代持行为解除；

由于挂牌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实际控制人正在与被代持人协商回购事宜。 

2、2019年 12月份挂牌公司、金全荣与陈钰签订《股权转转让及代持协议》，

同日，金全荣与陈钰签订《股权转转让及代持协议补充协议》，具体的股份数

量和金额如下： 

序号 
登记股

东 

实际

股东 

实际持

股数 

实际投资金

额（元） 

实际持

股比例 

1 金全荣 陈钰 70,000  350,000.00 0.08% 

除上述代持情况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向被代持人承诺： 

（1）2019年志诚教育审计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2000万元人民币。 

（2）2020年志诚教育审计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2600万元人民币。 

（3）2021年志诚教育审计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3400万元人民币。 

（4）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下一轮的转让价格不低于每股 5元； 

（5）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 2021年 12月 13日前启动 IPO辅导，包括但不

限于向公司所属当地证监局申请备案；或向海外（包括港澳台）其他资本市场

启动 IPO等。 

上述任意一条未达成，被代持人可要求实际控制人按照被代持人实际认购

金额+（实际认购金额*8%*实际投资天数/365）的总价款回购。 

由于挂牌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实际控制人正在与被代持人协商回购事

宜。上述代持情况仍处于存续状态。 

3、2020 年 7 月份, 挂牌公司、金全荣与黄华珍签订《股权转转让及代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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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同日，金全荣与黄华珍签订《股权转转让及代持协议补充协议》，具体

的股份数量和金额如下： 

序号 
登记股

东 

实际股

东 

实际持

股数 

实际投资金

额（元） 

实际持

股比例 

1 金全荣 黄华珍 20,000 100,000.00 0.02% 

除上述代持情况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向被代持人承诺： 

（1）2020年志诚教育审计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2600万元人民币。 

（2）2021年志诚教育审计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3400万元人民币。 

（3）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下一轮的转让价格不低于每股 5元； 

（4）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 2021年 12月 13日前启动 IPO辅导，包括但不

限于向公司所属当地证监局申请备案；或向海外（包括港澳台）其他资本市场

启动 IPO等。 

若未完成承诺的连续两年业绩总和的 80%，或未完成其他承诺，被代持人

可要求实际控制人按照被代持人实际认购金额+（实际认购金额*8%*实际投资

天数/365）的总价款回购。 

由于挂牌公司未完成 2020 年业绩承诺，实际控制人正在与被代持人协商

回购事宜。上述代持情况仍处于存续状态。 

二、股权代持的清理 

由于实际股东不具备合格投资者资格，因此由金全荣代为持有股权，在

2019年 7月至 8月份期间，鲁跃声、杜兰、庄香莲、俞如才具备了合格投资者

的资格，故金全荣将代持的股数悉数转让给实际投资者。 

陈钰和黄华珍两位投资者目前尚不具备合格投资者的资格，仍是金全荣代

为持有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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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股份代持系实际控制人和被代持人之间的个人行为，实际控制人金全

荣未向董事会（不含金全荣、刘玲华）、主办券商、律师等中介机构告知相关

情况，除金全荣、刘玲华外，公司其他人对此不知情。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保护投资者权利，公司现补充披露 2018

年 8月至 2021年 8月期间存在股东代持股份及解除的相关事宜。 

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目前及未来的生产经营、规范运作情况及财务状况产

生任何影响。 

四、改进措施 

公司对于上述行为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及公司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加强对《公司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颁发的相关制度、细则的学习，杜绝类似错误再次发生，保证公司信息

披露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特此公告。 

合肥志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9月 29日                        


